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已于会前获得并审阅了拟提交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在了解

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公司本次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方案做出的相关调整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具备可行性和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我们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相关

内容表示认可，并且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 

3、本次交易涉及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中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本次评估机构及

其经办评估师与标的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

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能够胜任本次交易

相关的工作；资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选取得

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5、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价格。

本次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价公允，程序公正，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6、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提升

公司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

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

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应回

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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